附件2:
符合报考条件保证书
本人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机关2025年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考试，各项资格条件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公告》中的要求，不存在以下不得报考情形：

1.受过刑事处罚的；   

2.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；

3.被行政拘留、司法拘留或收容教养的；

    4.因吸毒、嫖娼、赌博受到处罚的；
5.曾因违纪违法被开除、辞退、解聘的；　　

6.涉嫌违法犯罪或违纪，正在接受审查或调查、审理期间的； 

7.受到处分，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； 
8.曾被人民检察院辞退的； 

9.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；
　　10.现役军人；

11.普通高校在读的非2025年应届毕业生；

12.其他不适宜在人民检察院工作的人员。
特此保证。

      保证人（捺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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